
壹、 預支 

1. 無法依本校付款申請程序逕支付給收款人或出售營業人，且單位零用金額度不足支

應者。 

2. 申請經費預支，得於該活動日前一個月內始得提出。 

3. 預支申請表 

 

1 個月前 

可開始申請 

最遲於活動後 

1 個月內還款完畢 

 
 


